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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114 年度北簡字第 1588 號 

原      告  00 國際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理人  000   

訴訟代理人  000   

被      告  000   

 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

如下： 

  主 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新臺幣 2,280 元，由原告負擔。 

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原告主張： 

 ㈠被告前於民國(下同)113 年 7 月 29 日，於原告公司官網以新臺幣 (下

同)138,800 元訂購一對一的客製化訂製床品-皇宮御用系列真絲蠶絲床組 1 套(下

稱系爭商品)，經原告承諾後，被告完成全額信用卡付款，雙方買賣契約成立。依

據原告公司之官網，清楚載明該御用系列「真絲蠶絲床組」，商品編號 0000000，

為「訂製商品，預計 13 個工作天出貨」，有該系爭商品之官網下單產品說明頁面

可憑(見本院卷第 23 頁)，可見被告明知其購買之系爭商品為客製化訂製品，並知

悉製作及送貨期間需要 13 天左右。113 年 8 月 1 日被告主動傳訊與原告詢問訂

購之系爭商品何時出貨，原告並確認被告床墊尺寸，長、寬、厚度等資訊，確認

無誤後當天就依照被告提供之床墊尺寸，裁剪真絲面料，裁剪完畢後再送原告公

司另一端加工部門進行製作。由於系爭商品為客製化訂製品，一旦開始裁剪面料、

進行一對一的製作，便無法取消訂單或退貨。詎 113 年 8 月 3 日被告突然傳訊：

「不用送貨來了，我要退訂。」。惟因訂單業經確認，並開始製作已進入第三天，

被告才要求取消訂單，真絲面料已裁剪並加工中，原告無法接受其片面、無理取

消訂單要求，乃預先保留裁剪面料及製作過程的證據，繼續按原訂單內容，製作

消費者所訂購之系爭商品，同年 8 月 8 日被告所訂製之系爭商品已製作並完成發

貨，被告於同年 8 月 9 日拒收系爭商品，又於同年 8 月 16 日傳訊稱「未收貨，

請協助辦理退貨」，原告公司客服人員回覆：「都有寄出的喲，可以放心，這邊給

您訂單號碼...，可以查詢的到」，並提供快遞單號，證明商品被告已簽收。 

 ㈡被告業已收取商品，為達到不付款目的，除向臺北市政府提出消費爭議申訴

外，並透過其信用卡刷卡銀行提出止付貨款 138,800 元之申請，並經信用卡國際

組織於 113 年 11 月 28 日日做出判斷，認為：「Visa 爭議解決管理部門已經審查

了此案，並做出了有利於其他成員的決定。我們相信，與這一決定相關的要點將

有助於在未來減少類似的申請。Visa 已確定發行人對爭議條件 13.7 的爭議(已取

消商品/服務)有效。發卡機構提供了資訊，以支援持卡人在商品發貨前於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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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 日取消商品。收取方在爭議回覆中未能提供足夠的證據，以支援商品是在

持卡人取消之前發貨的，或者根據 Visa 產品和服務規則的退貨、退款和取消政策

向持卡人披露，商家的有限取消/退款政策在交易時已適當披露給持卡人。收取

方對有爭議的金額負有財務責任」。原告不僅系爭商品貨款 138,800 元無法順利

取得外，還因為被告違法退訂系爭商品，導致原告受有額外支出美元 500 元(以

1 美元換新臺幣 32.8 元計算，折合新臺幣為 16,400 元)的費用之損失。 

 ㈢又本件商品係按消費者要求所為之一對一客製化給付，依行政院公布之「通

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」第 2 條第 2 款規定，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

19 條第 1 項之適用。為此依民法買賣、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法律關係提起本訴

等語。並聲明：1.被告應給付原告 155,200 元，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年息 5%計算之利息。2.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 

二、被告則以： 

 ㈠被告已於 113 年 8 月 3 日表示要退訂系爭商品，原告仍於 113 年 8 月 8 日

寄出系爭商品，被告 113 年 8 月 9 日已明確向貨運公司表示亦拒收原告之商品，

未料貨運公司竟於 113 年 8 月 19 日趁被告不在家，且送貨前未事先電話聯繫情

形下，將系爭商品交由不知情之房東以被告名義簽收。 

 ㈡關於訂製商品不能退貨一事，被告是後來才知道，被告要退貨時他們說客製

化不能退，被告訂購時不知道不能退貨，網站上也只有標準跟加大款選項，並非

客製化選項。 

 ㈢被告於 113 年 9 月 4 日將系爭商品寄回原告公司地址，遭拒收退回，系爭商

品目前原封不動暫由被告保管。系爭商品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 18 條、第 19 條通

訊交易 7 日內無條件以書面解除契約之規定。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 

 ㈠按稱通訊交易者，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

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

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；而稱企業經營者，指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

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，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、第 2 款分別定有明

文。次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

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

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，

依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

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企業經營

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：二、依消費者要求所

為之客製化給付。」。而依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，則揭櫫：「第 2 款規定依消費者

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，例如依消費者提供相片印製之商品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

之印章或依消費者身材特別縫製之服裝等；消費者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

或選擇者，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」，合先敘明。 

 ㈡經查，被告於 113 年 7 月 29 日在原告公司官網訂購系爭商品，並完成全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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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付款，嗣於同年 8 月 3 日傳訊表明：「不用送貨來了，我要退訂。」等語，

原告仍於同年 8 月 8 日寄出系爭商品，經被告於年 8 月 9 日向貨運公司表示拒

收原告之商品，然貨運公司仍於同年 8月 19日在送貨前未事先電話聯繫情形下，

將系爭商品交由不知情之房東以被告名義簽收，被告乃於同年 9 月 4 日將系爭商

品寄回原告公司，惟遭拒收退回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應可信實。本件原告既

係透過網際網路設置官網之方式，使被告在無法檢視商品下與原告訂立系爭商品

之買賣契約，是本件自屬通訊交易，應堪認定。 

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

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

利認定之證據而言，若所舉證據，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，自無從認定

其主張為真正。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，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，若

原告先不能舉證，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，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

舉證，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，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（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917

號判決參照）。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商品係屬一對一客製化給付，依行政院公布之

「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」第 2 條第 2 款規定，並無消費者保護

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適用，惟為被告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，是原告依前開規定即

應就其主張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。經查，原告雖主張被告訂購當下，原告即告

知被告系爭商品屬於客製化給付云云，惟為被告否認，然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

其說(見本院卷第 96 頁）；原告復主張依照官方網站及客服對話(見本院卷第 21 頁

至第 27 頁)，都有表明是訂製商品，不得退貨，然觀諸系爭網頁，足見原告僅提

供系爭商品現有之不同顏色、規格供消費者指定、選擇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消費者

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者，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，則被告依

原告所提供之選項選購系爭商品，應僅係由原告現有之產品內進行挑選、購買，

自非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，當無排除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

之適用。原告雖又主張商洽過程中原告有向被告確認床墊尺寸，長、寬、厚度等

資訊，因此系爭商品屬於客製化給付云云。然觀諸兩造間之對話紀錄及訂單頁面

之記載(見本院卷第 21頁、第 35頁)，被告所訂購之系爭商品，均係以標準雙人

或標準款之用語，足證被告於訂購系爭商品時未就系爭商品有任何特殊甚或個人

化之要求，益見被告僅係就原告所提供之規格選項為不同選擇，難以據認系爭商

品係屬客製化給付。是原告主張本件交易並無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

用云云，容有所誤，並無可取。 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買賣、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 155,200 元，

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 5%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

予駁回。 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再逐一論列。 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、第 91 條。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

額為 2,280 元（第一審裁判費），由原告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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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 114  年  4   月  18  日 

        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000 

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○路 0 段 000 巷 0

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

費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4  年  4   月  18  日 

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000 

 


